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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常被聖靈充滿

怎樣才能時常被聖靈充滿呢？

1.勿叫神的靈擔憂

為何聖靈會擔憂？因為所做之事背離神

的旨意，或貪愛世間，或放縱私慾邪情，

這怎能叫聖靈不擔憂呢？神賜下聖靈是要

幫助保守、安慰教訓我們，所以聖靈稱為

保惠師或作訓慰師（約十四16）。但若壓

抑聖靈的感動、提醒與警戒而不回轉時，

就是銷滅聖靈的感動（帖前五19），聖靈

將持續擔憂或者漸漸離開。

2.要體貼聖靈隨從聖靈而行（羅八5）

受聖靈充滿的人要看重聖靈，愛惜聖

靈、珍惜體貼，並且隨從聖靈的意思，行

神所喜悅的事，如此不但能得聖靈的充

滿，還能得生命的平安（羅八6）

3.靠聖靈行事（加五25）

做事不憑己見、不隨己意，凡事靠聖靈

帶領，倚靠聖靈幫助，心中尊主為大，使

聖靈在心中為王。

4.不住的禱告（帖前五17）

禱告，是心靈與神交通。聖靈是神的

靈，由神而來的，不住的禱告就是不斷地

親近神、與神交通；心靈與神愈親近則聖

靈愈充滿。相反的，不常禱告，與神之間

熱度減退，聖靈充滿的情形便會減少。因

此要不住地禱告，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

祈求，並要在此儆醒不倦（弗六18），叫

聖靈時常充滿我們的心，阿們。              

一.認識同性戀

同性戀是指愛慕與自己同性者，甚而

希望有親密的肉體接觸。對此種關係忠實

者，乃願意如同異性戀者，有終生伴侶關

係，甚至舉行公開的結婚儀式。現行的民

法討論乃在於將這類關係納入婚姻的定義

中，並給予配偶應享的一切法律內的權利

保障。

天人交戰

談同性戀
婚姻制度在於讓自然律底下建立的家庭， 

能夠綿延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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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者對自己的性別認同很清楚，生是男兒身女兒身，對他們並沒有困惑，

只是吸引他們的對象，不是異性，而是同性。這與想要變性者的問題不一樣。

想變性者，是在自己心理上性別的認同，與實際生理上的性別相反。舉例說

明，生為男者，認定自己應當是女性，雖愛慕著男性，但心理上是一種異性戀。他

們不會以男性的裝扮（認同自己是男性）來與另一個男性談戀愛。不僅在外表的打

扮上，讓自己看起來是女性，而且很想用手術的方法，讓自己的生理結構變成女

性。所以基本上，他們所渴望、想要實踐的是異性戀。

同性戀者，則沒有這種性別認同的掙扎，也許男同性戀者有較陰柔的性格特

質，女同性戀者則有較陽剛的一面（這種性格的養成，在下面同性戀的可能來源裡

我們會討論）。但他們生理與心理上的性別認同是一致的。所掙扎的乃是，他們心

理上所愛慕與生理上所需要的是與自己同性者。而這種傾向是與自然律相反，也是

社會大眾所不能接受的。

有變性問題的伴侶關係與同性戀者的伴侶關係，同樣都不能在自然的狀況下生

育。也就是說兩者都是自然律以外存在的親密關係。前者只要：第一，在生理上透

過現代醫學的力量，就可以在生理外表上解決困擾；第二，伴侶能夠了解接納，願

意相愛同行，在手術後，由法律上變更性別，那麼就進入了異性戀或婚姻形式。其

問題的影響面在個人層次。後者的問題層面一旦進入民法，則是要整個的人類社

群，從溫和的接納到所有社會結構的大改變去屈就配合。同性戀不再只是兩個人的

事，而是整個社會強制的被迫涉入。

同性戀傾向的可能來源

同性戀其來已久，可能的來源有幾個：

1.幼年曾被性侵，造成對異性的厭惡與恐懼。成年後，便避免或不願與異性有進一

步親近的關係。

2.在性別認同上，因為父母的角色互異，母親過於強勢，或父親過於柔弱，所以女

性形成非常陽剛的性格，男性則非常陰柔。故成年後，這樣的女性容易被同性纖

弱者吸引，男性則容易被同性有剛強氣魄者吸引。

3.經由後天的學習，因為潮流如此，故跟隨嘗試刺激。俄羅斯開放後，經濟蕭條，

但突然的自由讓許多無處可去的青年人在夜晚聚集取樂。偌大的廣場前，只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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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從基督教的角度來看，神既然禁

止同性戀，為何還要把同性戀的基因放在

祂的創造中？神所創造的第一對異性婚姻開

始，就沒有這個基因。那麼同性戀可能是生

理基礎的變異嗎？科學界尚無法提出確切的

證據。

二.同性戀違反自然律

對同性戀有了基本的認識後，我們再來

看看同性戀如何違反自然律！什麼是自然

律？自然律就是在沒有外力的介入之下，能

夠有規則自然的運作。天體運作就是自然

律，違反自然律者，絕對有不良的後果。

先來談一個全世界共識的違反自然律的

例子――「吸毒」，任誰都知道吸毒與身

體自然功能反其道而行。沒一個正常的社會

會去鼓勵吸毒的；吸毒害身，其後果直接反

應在身體上，只有「糟與病」。人類的腦子

根本不必去思考吸毒會有甚麼道德方面的問

題。

先進國家要為吸毒立法保障者極少極

少。在瑞士是因為防堵失利，逼不得已才將

海洛英替代品合法列管，再加上預防、治

療，減少毒害與強化法律四方面來對付毒品

4。但，這可大不同於將吸毒列入基本人權

來保障。

獵物，又是兩廂情願，不管男男與女女，

就當眾親吻、互相學習。這類同性親密的

身體接觸者，也多為雙性戀，不單僅對同

性有興趣。

4.身處與異性極度隔絕的環境，如監獄、軍

旅，或因在嚴格的宗教戒律下受影響，視

兩性接觸為不聖潔，如男女僧侶寺院內的

孌童癖與同性戀。這也可能是教會內，青

少年在尋求親密同伴時，過從甚密失去分

寸，而走上歧途的原因。

5.過度自戀，以至於只對同性者有興趣。這

種例子在許多古羅馬的男同性戀者當中可

考1，演藝界中也常發生。

6.從小就偏愛同性，天生的同性戀傾向。據

此成為支持者辯護的理由：同性戀是不能

改變的、同性戀是無辜的。只是這個原因

並沒有確切的科學研究支持2-3。

以上六種狀況都可能交叉吸引。關於第

六項，以常識來判斷，同性戀者既然不能生

育，從前沒有人工受孕這項科技，這樣的基

因根本是無法傳遞的。就算現在的科技可以

把同性戀基因傳下去，若是由單一方以來傳

遞，同性戀也應該越來越少。怪的是，同性

戀好似沒有減少的趨勢。

1.維基百科：古羅馬同性戀。

2.〈同性戀是天生遺傳嗎？〉，《科學月刊》，295期，1994/7。

3.〈同性戀到底是天生的還是後天影響所致？〉，基督日報，2012/10/12。

4.〈hard drug policy〉，www。swissworl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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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制度在於讓自然律底下建立的家

庭，能夠綿延不息，同性戀婚姻則完全沒有

辦法滿足這個條件。單單用「同性的性行為

根本就不能生育」來檢視就好，不管有沒有

信仰的立場，我們都可以很大聲的說：同性

戀是違反自然律！

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

慾。他們的女人把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

用處；男人也是如此，棄了女人順性的用

處，慾火攻心，彼此貪戀，男和男行可羞

恥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

應（羅一26-27）。

雖然同性戀違反自然的痛，真的不僅僅

是心靈社會層面上「糟」而已。同性戀引

起的世紀黑死「病」愛滋就是開放同性性行

為者問道未果的警訊。只是這警訊還是沒辦

法讓自詡一直在進步的人類明白：違反大自

然，只是不歸路一條（下期待續）。        

吸毒違反大自然，當然對人不好。那

麼，換成同性戀呢？

如果二、三十年前，在保守一點的社會

中說「同性戀違反大自然，當然不好」或許

沒人吭聲表示不贊同。現在嘛，可不同，也

許會被取笑跟不上時代與潮流。人類從來只

相信自己所做的都在求進步，不考慮後果。

先進國家廢除死刑，先進國家將保障同性戀

婚姻，還沒這麼做的國家，就不算是先進。

為什麼同樣是違反大自然的事，先進國家處

理兩者的策略是如此不同？

新進的思想將吸毒定位為「公害」，但同

性戀則不是；視吸毒的行為容易傳播，但同

性戀卻只是不能公開的個人隱私!?現在台灣民

法保障同性婚姻的訴求，頂著亞洲第一的光

環討論得沸沸揚揚，興奮的朝著成為亞洲第

一進步國家邁進。大家知道嗎，當民法將這

種違反大自然的行為列為合法，意味著同性

戀將要被社會國家公開接受甚至有法律相挺

（鼓勵），想想看，這麼一來，同性戀不也同

吸毒一樣成為可以無障礙傳播的行為？

同性戀違反人類常態，千年來，著實讓同

性戀當事者以及其周遭的家人受苦甚深。秉

於「同性戀並非傳播之害」這個不夠嚴謹的

觀念，讓自許先進的人道主義者義無反顧，

苦其所苦。相信人定勝天，只要把同性戀合

法化，就可以像解決黑奴問題一樣地停止同

性戀的痛苦。人道主義者要為同性戀爭取完

全平等權利，合法保障同性戀婚姻就是他們

認為的終極答案。這些人無知的忽略同性戀

之苦是起源於違反自然律，逆天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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